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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一、综合授信及反担保情况概述 

因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成都捷成优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成优联”）拟分别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郫都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申请 1,000 万元和 500 万元综合

授信，期限均为 1 年。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上述中国银行和成

都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

捷成优联的上述中国银行和成都银行授信向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本次反担保金额合计为 1,500 万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捷成优联

银行授信事项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捷成优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被担保人名称：成都捷成优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 年 4 月 7 日 

2、注册地点：成都高新区石羊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荆错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5、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研制开发、计算机网络安全设备的研制开发、

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综合布线；销售：通信产品（不含无线电广播电视发射

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软件、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文化体育用品（不含图书、报

刊、音像、电子出版物）；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网上贸易代理；（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

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项目）。 

6、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捷成优联 100%股权。 

7、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2017 年 

资产总额 88,605,254.00 营业收入 39,225,905.47 

负债总额 32,309,100.13 营业利润 1,931,552.83 

净资产总额 56,296,153.87 净利润 2,229,390.87 

三、担保人基本情况 

1、担保人名称：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 1999 年 08 月 17 日 

2、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5、16 楼 

3、法定代表人：张栩 



4、注册资本：150000 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

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

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禁止从事存、贷款金融业务

及财政信用业务；投资行为应符合《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以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涉及许可的凭相关许可证开展

经营活动）。 

6、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2018 年 

资产总额 5,157,099,220.57 营业收入 30,334,634.49 

负债总额 1,283,678,561.86 营业利润 43,133,438.41 

净资产总额 3,873,420,658.71 净利润 285,349.54 

四、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拟签订反担保相关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1、反担保人：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人：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3、债务人：成都捷成优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5、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正式签署相关反担保合同，具体担保金额和内容以各方

正式签署的反担保合同为准，最终实际担保金额将不超过本次批准的担保额度。 

五、董事会意见 



捷成优联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捷成优联

因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资金，拟通过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方式获得流动资金支持，

从而提高其经营效益。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为其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有利于促进其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本次反

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反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反担保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站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7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0.15%。 

除本次担保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累

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80,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总

额的 18.4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 月 29 日 




